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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龄华彩·艺韵流芳中老年人文艺汇演活动
专家评审委员会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规范本次“惊艳世界的你，精彩中国人—一带一路国家文艺汇演”（以下简称“活动”）专家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委员会”）的组建、管理及工作开展，保障活动评选工作的专业性、公平性、公正性，提升活动质量，依据活动总体方案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评审委员会是本次活动评选工作的核心机构，负责全国海选、省级复选、全国总决赛的节目评审、艺术指导及相关专业工作，独立开展评审工作，不受任何单位、个人干预。
第三条 评审委员会工作遵循“专业公正、客观严谨、公平透明、权责统一”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活动评选标准开展工作，确保评选结果真实、有效。
第四条 组委会秘书处负责评审委员会的日常管理、协调服务工作，赛事运营中心负责配合评审委员会开展评审组织工作，监审委员会负责对评审过程进行全程监督。
第二章 评审委员会组建
第五条 评审委员会由国家级文艺编导、非遗传承人、文化学者、国际文化交流专家、主流媒体代表组成，总人数不少于15人，其中中老年文艺领域、国际文化交流领域专家占比不低于40%。
第六条 评审专家需具备以下资格条件：
· 具有深厚的专业素养和丰富的行业经验，在文艺表演、编导、文化研究、国际交流等相关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；
· 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道德品质，公正廉洁，无违法违规记录、无重大负面舆情，能够客观、公正地开展评审工作；
· 认同活动理念，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评审工作，服从组委会的统一管理和安排，按时参加评审会议及相关活动；
· 年龄在65周岁以下（特殊领域资深专家可适当放宽），身体健康，能够适应评审工作强度；
· 无任何与本次活动参赛选手、授权单位、合作机构的利害关系（如亲属、合作关系等），若有需主动回避。
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组建流程：
· 组委会秘书处根据活动需求，提出评审专家候选人名单，征求主办单位、指导单位意见；
· 对候选人进行资格审核，核实其专业资质、职业操守等相关情况，确定最终评审专家名单；
· 向评审专家发出邀请，签订《评审专家承诺书》，明确评审职责、权利义务及纪律要求；
· 在活动官方渠道公示评审专家名单（可隐去部分隐私信息），公示期3个工作日，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组建评审委员会。
第八条 评审委员会设主席1名，由国家级文艺编导担任，负责主持评审委员会工作，统筹评审流程，协调解决评审过程中的重大问题；设秘书长1名，由组委会秘书处工作人员担任，负责评审委员会的日常协调、资料整理等工作。
第三章 评审委员会职责
第九条 评审职责：
· 参与活动评选标准的细化与完善，结合活动主题及专业特点，提出合理建议；
· 按照评选标准，对全国海选、省级复选、全国总决赛的参赛节目进行现场评审、打分，出具评审意见；
· 参与优秀节目筛选工作，对入选海外巡演团的节目进行专业指导、打磨优化，提出国际化适配建议；
· 参与活动“文艺公益课堂”授课，为参赛选手提供艺术指导、舞台表演培训等服务；
· 参与活动颁奖盛典，为获奖选手、单位颁奖，解读评审结果；
· 配合组委会开展活动相关专业咨询、宣传推广等工作，提升活动专业性和影响力。
第十条 权利：
· 有权按照评选标准，独立开展评审工作，自主给出评审意见和打分，不受任何单位、个人干预；
· 有权了解参赛节目相关信息，要求组委会提供节目背景、版权证明等相关资料；
· 有权对评审过程中发现的违规行为、不合理问题，向组委会及监审委员会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· 有权获得相应的评审报酬，享受组委会提供的交通、食宿等相关保障服务；
· 有权自愿退出评审委员会，需提前15个工作日向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请。
第十一条 义务：
· 严格遵守本办法及活动相关规定，秉持公正、客观、严谨的原则开展评审工作，不徇私情、不谋私利；
· 按时参加评审会议、现场评审及相关活动，不得无故缺席、迟到、早退，若确有特殊情况无法参加，需提前3个工作日向组委会请假；
· 严格遵守评审纪律，不得泄露评审过程、评审打分、评审结果等保密信息，不得提前与参赛选手、授权单位接触，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礼品、宴请、贿赂；
· 主动回避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参赛节目评审工作，若未主动回避，一经发现，组委会有权终止其评审资格，取消其评审报酬；
· 认真履行评审职责，对评审意见负责，确保评审结果公平、公正、专业；
· 配合组委会及监审委员会的监管工作，如实提供评审相关资料，接受监督检查。
第四章 评审流程与纪律
第十二条 评审流程：
· 评审前：组委会组织评审专家培训，解读活动主题、评选标准、评审流程及纪律要求，发放参赛节目相关资料；
· 评审中：评审专家现场观看节目表演，按照评选标准（主题契合度、艺术水准、文化内涵、国际适配性、网络人气）进行独立打分，填写评审表，说明评审意见；
· 评审后：评审委员会主席汇总评审打分，计算平均得分（去掉一个最高分、一个最低分），确定节目晋级或获奖情况；评审结果经监审委员会审核确认后，由组委会统一公示。
第十三条 评审纪律：
· 严禁评审专家泄露评审信息，包括但不限于评审打分、评审意见、晋级名单、获奖名单等，若违反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追回评审报酬，并追究相关责任；
· 严禁评审专家接受参赛选手、授权单位的礼品、宴请、贿赂等不正当利益，严禁与参赛选手、授权单位私下接触，若违反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没收不正当所得，并通报相关行业协会；
· 严禁评审专家徇私舞弊、弄虚作假，擅自修改评审打分、评审意见，若违反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追回评审报酬，情节严重的，追究法律责任；
· 严禁评审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发表不当言论、恶意诋毁参赛选手、扰乱评审秩序，若违反，组委会有权终止其评审工作，取消其评审资格。
第五章 管理与考核
第十四条 组委会秘书处对评审委员会进行日常管理，建立评审专家档案，记录评审专家的参与情况、评审表现、纪律遵守等相关信息。
第十五条 组委会每阶段评审工作结束后，对评审专家进行考核，考核指标包括：评审出勤率、评审专业性、纪律遵守情况、评审意见合理性等。
第十六条 考核优秀的评审专家，组委会给予表彰，颁发“优秀评审专家”荣誉证书，并纳入活动长期专家库，优先邀请参与后续活动评审工作；考核不合格的，组委会予以提醒、约谈，情节严重的，取消其评审资格，不再邀请参与本次活动后续评审工作。
第十七条 评审专家因自身原因无法继续履行评审职责的，需提前15个工作日向组委会提交书面申请，组委会可根据实际情况，补充评审专家。
第十八条 评审专家的评审报酬，由组委会按照活动预算标准统一发放，发放时间为每阶段评审工作结束后10个工作日内。
第六章 附则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本次活动组委会负责解释。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评审委员会正式组建之日起施行，所有评审专家需严格遵照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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